
广东省气象部门 2024 年气象类本科及以上

应届高校毕业生广州专场公开招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广东省气象局将在广州采取直接面试的

方式，组织面向气象类本科及以上应届高校毕业生专场公开

招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广东省气象局简介

请登录广东省气象局网站（http://gd.cma.gov.cn/）

了解详情。

二、招聘单位、招聘岗位和招聘对象

（一）招聘单位、招聘岗位：详见（附件 1）。

（二）招聘对象：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应聘人员

须取得相应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国内院校 2024 年应届毕

业生须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

业生离校时和在择业期内（国家规定择业期为二年）未落实

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

或者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

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

毕业生，可按应届高校毕业生对待。2022 年 1 月 1 日至面试

前取得国（境）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的留学回国

人员，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报考符合条件

的岗位。

上述人员须自毕业证书落款之日起至报名首日时未曾

与用人单位建立过人事或劳动关系。



三、薪酬待遇

获聘人员为国家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享受国家及省政策

规定的薪酬待遇。

四、报考条件

（一）应聘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法律；

2.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立场坚

定；

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热爱气象工作；

4.具有与招聘岗位要求相符的学历、学位、专业或技能

条件；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6.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报名：

1.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

2.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

3.被开除公职的；

4.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5.人事档案等相关重要材料造假的；

6.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专门机关审查尚未作出

结论的；

7.受处分期间或者未满影响期限的；

8.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

情形。

五、报考程序



（一）报名

本次招聘实行网络报名，应聘人员请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 9：00 至 2024 年 1 月 4 日 18：00 登录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https:/ /ww w.s ydw zk. cn/ gdc maq xzp 202 4）。

每位应聘人员只能报考一个岗位。

（二）资格审查

用人单位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 9：00 至 2024 年 1 月 5

日 18:00 在报名系统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通过初审者

方可进入资格复审。应聘人员要保证所填报资料的真实性，

如因个人填报信息失实或不符合招聘条件和岗位要求而被

取消应聘资格的，由本人负责。

面试当日将进行现场资格复审，通过资格复审的应聘人

员方可参加面试，请密切关注面试公告。

（三）报名注意事项

2023 年 11 月 16 日发布的《广东省气象部门 2024 年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综合类）公告》（广东省

气象局网站 http://gd.cma.gov.cn/）招聘岗位面试将与此

公告招聘岗位面试同时开展，每位应聘人员只能报考一个岗

位。

六、面试

（一）面试时间和地点

面试入围人员、面试时间、面试地点（广州）请关注网

站公告：中国气象局网站（http://www.cma.gov.cn/）、

广东省气象局网站（http://gd.cma.gov.cn/）、



事业单位招录网（https://www.sydwzl.com）。

（二）面试规定

面试主要测试应聘人员的综合素质，通过结构化面试形

式考察应聘人员的思路、逻辑及语言表达能力。面试由 5 位

考官打分，采用体操计分法，按 100 分制计算，合格分数线

为 60 分。面试合格人员方可进入体检、考察程序。

（三）面试成绩

面试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如同一岗位应聘人员面

试成绩相同的，则以面试主考官评分高低顺序确定名次；如

面试主考官评分仍然相同的，则另行组织面试。

七、体检、考察

按招聘岗位，根据面试成绩高低顺序等额确定体检人

员、考察人选。体检、考察工作严格按照《广东省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实施细则（试行）》《广东省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人员考察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实施。

八、公示和聘用

对体检、考察合格的拟聘用人员进行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的公示。

经公示无反映或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报中国气象局

备案同意后，按规定办理聘用手续。受聘人员按照规定实行

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内。试用期满合格

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九、有关问题说明

（一）应聘人员在公开招聘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取消面试资格或者聘用资格，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1.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提交的材料不真实、不准确，凡不

符合职位要求或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资格或

聘用资格，如已签订聘用协议的，聘用单位应据此解除该协

议；

2.应聘人员在面试、体检等过程中作弊的；

3.其他因应聘人员的原因造成聘用结果有失真实的情

况。

（二）严格执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等确定

的岗位回避和履职回避有关规定。

（三）本次招聘不指定考试教材，不举办、不委托任何

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

（四）关于递补的说明。因应聘人员体检不合格、考察

不合格、公示结果影响聘用或拟聘用人员放弃聘用出现招聘

岗位缺额的，可在同岗位报考人员中按面试成绩高低顺序依

次递补。缺额岗位是否递补由用人单位研究决定。

（五）如因特殊情况无法组织面试的，将视情另行安排，

请密切关注网站公告动态。

本公告由广东省气象局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小组负

责解释。其余岗位招聘请关注网站公告：中国气象局网站

（ http://www.cma.gov.cn/ ） 、 广 东 省 气 象 局 网 站

（ http://gd.cma.gov.cn/ ） 、 事 业 单 位 招 录 网

（https://www.sydwzl.com）了解详情。

咨询电话：020－87671392

监督电话：020－87618040



广东省气象局

2023 年 12 月 20 日

附件：1.广东省气象部门 2024 年事业单位广州专场公

开招聘岗位明细表-气象类

2.气象部门人员招录专业目录（2024 年版）


